
有關於政風室之「你問我答」 

一、問：政風工作大致是在做哪些業務？ 

    答： 

     （一）發掘貪瀆不法事項 

           肅貪是除弊、興利的必要治標手段，政風人員結合民眾發掘機關貪瀆不法， 

           堪稱肅貪第一線尖兵，並與檢察、調查機關建構成堅強鐵三角陣容，本「刑 

           懲並行」原則，推動「刑事」與「行政」肅貪，有效嚇阻貪瀆，建立廉潔 

           環境，提升國家競爭力。 

     （二）預防貪瀆不法事項 

         防貪是正本清源的積極作為，其目的一如強化人體的免疫系統，從根本防 

           制病源的侵入。政風人員除應深入了解機關內問題所在，研提建議，以修 

           正不合時宜法令規章，促進行政程序公開化、透明化、提升行政效率，進 

           而防制弊端外，對於請託關說、贈受財物、飲宴應酬等易導致違法之防貪 

           作為，亦協助機關訂定明確規範。 

  （三）維護公務機密事項 

         杜絕違規或洩密事件，避免公務員以「洩密」為手段之貪瀆行為發生。 

     （四）預防危害破壞事項 

         推動各項措施，預防機關危害或破壞事件發生，確保政府功能正常運轉。 

     （五）落實財產申報事項 

         辦理公職人員財產申報，並透過民眾公開之查閱（全民監督）及政風機構 

           主動的抽查審核，讓陽光成為最好的防腐劑。 
 
二、問：何謂「行政肅貪」？ 

    答：「行政肅貪」工作係輔助司法肅貪之不足，鑑於司法肅貪之偵查審判， 

       及司法程序曠日費時，應借重行政機關本身應有之自律功能，以較司法  

       程序簡易之懲戒、懲處程序，對機關員工之行政責任，儘速課以應負之  

       處分，以收即時處理之功效，並阻遏其重大犯罪之發生，故其本質係在  

       於防貪。為端正政風、澄清吏治，對機關員工涉嫌貪瀆案件，雖未構成  

       貪瀆犯罪而有行政違失之公務上行為仍應追究其行政責任促使公務員  

       知法、守法，避免貪瀆情事發生，其本質上屬「防貪」事項。追究公務  

       員之「行政責任」又可分為「懲戒責任」及「懲處責任」。前者係以公  

       務員有違法廢弛職務或其他失職行為者，依公務員懲戒法規之程序予以  

       懲戒之謂；後者係指各機關長官依公務人員考績法及其他有關法規對所  

       屬公務員之平時工作或品操有偏失之情者，基於行政上之指揮監督所為  



       之懲處處分之謂。   
 
三、問：政風機構在機關裡扮演什麼樣的角色？ 

      答：政風機構於八十一年九月十六日成立，其設立宗旨為端正政風，促進廉能政

治，維護機關安全，本室依八十一年七月一日發布施行之「政風機構人員設置

條例」規定，為機關首長之專業幕僚，秉承機關首長之命，兼受上級政風機構

之指揮監督，依法辦理本所暨所屬單位政風業務之策劃、督導與執行，其性質

屬機關內控單位，因此所扮演的角色，係著重於於事前之預防，就像人體內的

「免疫系統」，主要功能是保護身體免受病毒侵害，維護人體健康，而同屬法

務部的檢、調機關，則是在公務人員涉嫌貪瀆後才予以偵辦，屬事後的懲處，

性質上稍有不同。 
 
四、問：政風業務有沒有須要民眾配合的地方？ 

     答：本室每年至少都會辦理一次政風民意問卷調查，藉以瞭解民眾對本所施政滿意

度及員工清廉度，並廣徵興革建議，以提昇本所為民服務品質，本著為民眾服

務的理念，如果服務不周，有須要改進的地方，請民眾能廣為反映，我們一定

會盡全力要求各相關單位改善，因此，請接到問卷調查資料的民眾能依事實填

寫以提供完善的數據。 
 
五、問：請問檢舉貪瀆的管道與事項有哪些？有何獎勵及保護措施？ 

答： 

   （一）本所受理檢舉時，對於檢舉人的姓名、年齡、住居所會嚴予保密，對於檢 

         舉人的檢舉書，筆錄或其他資料，如有洩密者，將依刑法或其他法規處罰。 

         檢舉貪污行為經法院判決有罪者，發給檢舉獎金，最高額可達新臺幣一 

        千萬元。檢舉電話：04-23828638   FAX:04-23824964，郵政信箱： 

        郵政 29 之 19 號信箱，e-mail：tcdn@mail.moj.gov.tw。 

   （二）依據行政院頒「獎勵保護檢舉貪污瀆職辦法」規定，凡舉發貪瀆經法院判 

         決有罪者，政府將視法院判決情形發給檢舉獎金，其金額最少新台幣廿萬 

         元，最高可達新台幣六百萬元。又檢舉獎金經第一審法院判決有罪後，即 

         應給予三分之一，俟法院判決有罪確定後，再給予其餘獎金。已發放之獎 

         金，除檢舉人有誣告行為，經判決確定者外，不予追回。 

   （三）依據行政院頒「獎勵保護檢舉貪污瀆職辦法」規定，受理檢舉之機關對於 

         檢舉人之姓名、年齡、住所或居所有保密義務。對於檢舉人之檢舉書，筆 

         錄或其他資料，除有絕對必要者外，應另行保存，不附於偵查案卷內。如 

         有洩密情事，應依刑法及其他法規處罰或懲處。  

 



六、問：民眾知有貪瀆情事時，如何提出檢舉？ 

    答：依據「獎勵保護檢舉貪污瀆職辦法」第四條之規定，稱貪污瀆職之罪者，係指 

        下列之罪： 

    （一）貪污治罪條例第四條至第六條之罪。 

    （二）刑法第一百二十一條、第一百二十二條第一項、第二項、第一百二十三條、

第一百三十一條第一項之罪。 

    （三）公務員假借職務上之權力、機會、方法犯刑法第三百三十九條及第三百三十 

          九條之三之罪。 

    （四）懲治走私條例第七條、第九條、第十條之罪。 

    （五）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十五條第二項之罪。 

    （六）妨害兵役治罪條例第十九條至第二十一條之罪。 

    （七）洗錢防制法第十一條第一項之罪。 

          民眾知悉有貪污瀆職犯罪嫌疑時，可以書面或電話逕向下列單位提出檢舉或 

          反映：臺灣高等法院檢察署「掃除黑金行動中心」及各地方法院檢察署、法 

          務部調查局及各縣市調查處（站）、中央各部會與臺北市政府、高雄市政府、 

          各縣市政府暨其所屬機關設有政風機構，主要之聯繫電話如下表： 

 

機關名稱 郵政信箱 檢舉專線 總機電話 地址 

臺灣高等法院檢

察署 

臺北郵政 14-124

號信箱 

掃除黑金檢舉專

線 0800024099 
02-23713260 

台北市重慶南路

一段 124 號 

法務部調查局 
新店郵政 60000

號信箱 

肅貪專線

02-29171111 檢舉

專線 02-29188888 

02-29112241 
臺北縣新店市中

華路 74 號 

法務部廉政署 
臺北郵政 14-153

號信箱 

檢舉專線

0800-286-586 
02-25675586 

臺北市中山區松

江路 318 號 5 樓 

 

七、問：國人講究人情，請問公務員對於請託關說個案，在公私分際如何拿捏得宜，既

保護自己又不致觸法？ 

    答：我國對於公務員涉及利益行為，現行有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規範，參考法 

        條： 

     （一）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 4 條：本法所稱利益，包括財產上利益及非財 

           產上利益。非財產上利益，指有利公職人員或其關係人於政府機關、公立 

           學校、公營事業機構 (以下簡稱機關) 之任用、陞遷、調動及其他人事措施。  

（二）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 6 條：公職人員知有利益衝突者，應即自行迴 

      避。  



（三）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 10 條第 1 項第 2 款：公職人員知有迴避義務者 

      ，應依下列規定辦理：⋯2.其他公職人員應停止執行該項職務，並由職務代

理人執行之。  

（四）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第 16 條：違反第 10 條第 1 項規定者，處新臺幣

100 萬元以上 500 萬元以下罰鍰。  
 

八、問：如果發現公務員有貪瀆不法或故意刁難情事時，應如何檢舉？ 

      答：本所為鼓勵員工及民眾勇於檢舉貪瀆不法，設有檢舉貪瀆專用信箱及電話， 

         如發現公務人員有貪瀆不法或不便民時，希望能以真實姓名、電話、地址提 

         出書面檢舉，以利本室在查證中之聯繫與處理後之答覆，反映內容請儘量具 

         體詳實，檢舉信箱為：臺中市南屯區培德路 11 號；檢舉專線：（04）23828638。 

    本室受理民眾檢舉後，均依據獎勵保護檢舉貪污瀆職辦法規定，審慎處理（調 

         卷、約談、研析相關法令），對涉有刑責者，移送檢察機關或司法調查機關依 

         法處理；涉有行政責任者，提請本所人事考績委員會作行政處理；查非事實 

         者予以澄清。本室一向秉持服務之精神，妥處檢舉案，以昭公信。 

 
九、問：因公務員不法行為侵害人民自由或權利，請求國家賠償之要件有哪些？ 

答：依國家賠償法第 2 條第 2 項規定，成立國家賠償責任須具備下列 8 種要件： 

 （一）須為公務員的行為。(包括公務員的作為與不作為) 

 （二）須為執行職務的行為。 

 （三）須為行使公權力的行為。 

 （四）公務員須有故意或過失。 

 （五）須為不法的行為。 

 （六）須侵害人民的自由或權利。 

 （七）須發生損害。 

 （八）需該不法侵害行為與人民所受損害間有相當因果關係。 

 前述(一)要件內，所稱公務員的不作為，即怠於執行應對於被害人執行的職  

 務，如因而致被害人自由或權利遭受損害者，亦應成立前述國家賠償責任。 
 
十、問：民眾申辦各種案件遭到業務單位刁難，也可以向政風室反映嗎？ 

    答：當然可以，因為業務承辦人員會刁難民眾，大都有不正當意圖，因此如果申辦

案件，承辦人員不一次通知補正或有不合理要求，都歡迎向政風室檢舉，本室

一定會查明給民眾一個交代。 
 
十一、問：我想瞭解如何查閱公職人員財產申報資料？ 

答：  



 （一）申請查閱公職人員財產申報資料之相關規定： 

       1.依據公職人員財產申報資料審核及查閱辦法（以下同）第十三條之規定： 

         查閱申報人申報之財產資料者，應填具申請書向受理申報機關（構）申 

         請，並應符合下列規定： 

   （1）申請查閱人以中華民國國民年滿二十歲者為限。 

 （2）申請人應出示其身分證明文件，於申請書簽名具結並記載下列事項： 

  Ａ.申請人之姓名、住所及身分證統一號碼。 

  Ｂ.查閱申報資料之目的。 

  Ｃ.表明對於查閱之資料絕不供為營利、徵信、募款或其他不正 

    當目的之使用。 

2.另依同辦法第十六條之規定：應於受理申報機關（構）指定之場所為之， 

  並僅得閱覽，查閱資料時其應遵守事項如下： 

  （1）不得將資料攜出場外。 

  （2）僅得閱覽不得抄錄、攝影或影印。 

  （3）對於查閱之資料不得填註、塗改、更換、抽取、圈點或污損。 

  （4）裝訂之資料不得拆散。 

  （5）不得有其他影響資料完整或場所秩序之行為。 

     查閱人如有前項各款行為之一而涉及刑事責任者，受理單位應依法移送 

     該管檢察機關偵辦。 

3.同一申請人對同一申報人申報之資料，每年以申請查閱一次為限。 

4.同一申請人一次以申請查閱一人之申報資料為限。 

 （二）受理申請查閱單位如下：（依公職人員財產申報法第四條規定，為受理申報 

      人財產申報之機關） 

1.監察院：申報人為總統、副總統、行政、立法、司法、考試、監察各院院 

  長、副院長、政務官、有給職之總統府資政、國策顧問及戰略顧問、依法 

  選舉產生之鄉鎮市級以上政府機關首長、縣市級以上各級民意機關民意代 

  表者（本法第二條第一項第一款至第四款、第八款及第九款）。 

2.申報人所屬機關政風單位：申報人為簡任第十職等或相當職等以上各級政

府機關首長、公營事業機構相當簡任第十職等以上首長及一級主管、公立

各級學校校長、少將編階以上軍事單位首長、法官、檢察官、警政、司法

調查、稅務、關務、地政、主計、營建、都計、證管、採購之縣市級以上

政府主管人員及其他職務性質特殊經主管院會同考試院核定有申報財產

必要之人員者（本法第二條第一項第五款至第七款、第十款及第十一款）；

服務機關無政風單位者，向其上級機關之政風單位或其上級機關指定之單



位申請查閱。 

3.各級選舉委員會：申報人為公職候選人者。 
 
十二、問：請問，檢舉人身分是否會被洩漏？ 

            答：司法機關或政風機構受理檢舉貪瀆案件，均依「獎勵保護檢舉貪污瀆職辦 

          法」及「證人保護法規定」，對檢舉人身分採取必要之保密措施，因此不會 

          發生洩漏檢舉人身分情事，政風單位具體做法是 :  

      （一）依檢舉紀錄另行製作檢舉摘要，對檢舉人之真實姓名、住所等身分資料 

            均以代號為之。 

      （二）檢舉書、檢舉筆錄，由政風室封存於密封資料袋並妥為保管，不隨案移 

            送司法機關。 
 
十三、問：賄選檢舉人如何受到保護及檢舉獎金問題。 

       答： 

  （一）民眾檢舉賄選時，如希望其身分能受到保密，各司法警察機關或地檢署均 

        會依其意思對檢舉人之身分保密，且如檢舉人願接受訊問，筆錄上亦不會 

        出現其姓名年籍等資料，僅會以代號表示，故其身分不會有曝光之虞。 

  （二）檢舉人提出之檢舉，如經檢察官偵查後確有其事，且提起公訴，則檢舉人 

        即可獲得四分之一之檢舉獎金；經法院判決有罪後，再給四分之一；俟判 

        決有罪確定後，再發給剩餘之二分之一。至檢舉獎金之額度則視不同種類 

        之選舉而有不同之金額，從五十萬元到一千五百萬元不等。 
 

十四、問：檢舉貪瀆如何受到保護及檢舉獎金之標準為何？ 

      答： 

（一）有關檢舉貪瀆之保護措施，依據行政院頒「獎勵保護檢舉貪污瀆職辦法」第

十條規定，受理檢舉之機關對於檢舉人之姓名、性別、出生年月日、身分證

字號或護照號碼、住所、居所，應予保密。對於檢舉人之檢舉書，筆錄或其

他有關資料，除有絕對必要者外，應另行保存，不附於偵查案卷內。如有洩

密情事，應依刑法或其他法令處罰。 

（二）至檢舉貪瀆之獎勵標準，依據行政院頒「獎勵保護檢舉貪污瀆職辦法」第三

條規定，凡檢舉人於貪污瀆職之罪未發覺前，向有偵查權機關或政風機構檢

舉，經法院判決有罪者，政府將視法院判決情形發給檢舉獎金，其金額最少

新台幣三十萬元，最高可達新台幣一千萬元，標準如下： 

 

 

 



法院判決情形 給獎金額（新台幣） 

十五年以上有期徒刑、無期徒刑、死刑 六百七十萬元以上至一千萬元 

十年以上未滿十五年有期徒刑 四百萬元以上至六百七十萬元未滿 

七年以上未滿十年有期徒刑 二百八十萬元以上至四百萬元未滿 

五年以上未滿七年有期徒刑 二百萬元以上至二百八十萬元未滿 

三年以上未滿五年有期徒刑 新臺幣一百四十萬元以上至二百萬元未滿 

一年以上未滿三年有期徒刑 新臺幣八十萬元以上至一百四十萬元未滿 

未滿一年有期徒刑、拘役、罰金 新臺幣三十萬元以上至八十萬元未滿 

檢舉貪瀆案經法院判決有罪後，經審核後即發給檢舉獎金三分之一，俟法院判決有罪確

定後，審核後再發給其餘獎金。已發放之獎金，除檢舉人有誣告行為，經判決確定者外，

不予追回。 

 
十五、問：如何加入政風工作的行列？ 

      答：政風人員之進用，原則上係以每年政風類科高、普考為主。另為應各縣市

政府基層政風機構用人之需求，亦視實際需要舉辦地方特考（即原台灣省及福建省基

層特考），相關考試訊息均由考選部公告辦理。法務部自八十三年以來，已陸續辦理政

風特考、政風類科高、普考及基層特考，錄取人員皆先進行專業訓練，目前已至政風

班第二十七期。 


